三江学院教学进程表（教学周历）
20 08 ～ 20 09 学年   第 二 学期
课程名称：   经济合同法                班  级：  A08083
教材名称：  《合同法》                 出版社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参考书目：《合同法》，王利民主编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	学分数
	3
	总学

时数
	48
	讲授

时数
	45
	实践

时数
	3

	课堂讨论次数
	3
	习题课

次数
	2
	课后作业次数
	3
	辅导

答疑次数
	2

	平时测

验次数
	1
	考核

类型
	√考试

□考查
	考试形式
	√开卷    □闭卷   □半开卷

□口试    □其他


任 课 教 师 签 名：  孙蕾扬             2009 年   3   月  5 日

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周数
	日 期
	章节内容提要
	周学时
	课后作业要求
	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

	
	
	
	讲授
	实践教学
	习题课
	课堂讨论
	
	

	第1周
	2月23日

至

2月27日
	第一章 合同法概述

第一节 合同概述

第二节 合同法适用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法的适用范围
	多媒体

	第2周
	3月2日

至

3月6日
	第一章 合同法概述

第三节合同法基本原则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法基本原则
	多媒体

	第3周
	3月9日

至

3月13日
	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

第一节 合同订立概述

第二节 要约与承诺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要约与承诺
	多媒体

	第4周
	3月16日

至

3月20日
	第三节 合同的成立

第四节 格式条款

第五节 先合同义务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的成立

的条件
	多媒体

	第5周
	3月23日

至

3月27日
	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

第一节 合同效力概述

  第二节 附条件的合同与附期限的合同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附条件的合同与附期限的合同
	多媒体

	第6周
	3月30日

至

4月3日
	第三节 可追认的合同
第四节 无效合同

第五节 可撤销合同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可撤销合同
	多媒体

	第7周
	4月6日

至

4月10日
	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

第1节 合同履行概述

  第二节合同的补缺与推定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履行的条件
	多媒体

	

	周数
	日 期
	章节内容提要
	周学时
	课后作业要求
	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

	
	
	
	讲授
	实践教学
	习题课
	课堂讨论
	
	

	第8周
	4月13日

至

4月17日
	第三节 双务合同中的

履行抗辩权

第四节 合同的保全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履行抗辩权

的适用
	多媒体

	第9周
	4月20日

至

4月24日
	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

第一节 合同的变更

第二节 合同的转让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的变更的具体情形
	多媒体

	第10周
	4月27日

至

5月1日
	第六章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

第一节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概述

第二节 合同的解除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合同的解除的法定条件
	多媒体

	第11周
	5月4日

至

5月8日
	第三节 债务的抵销

第4节 债务的提存

第五节债务的免除与混同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债务的免除与混同
	多媒体

	第12周
	5月11日

至

5月15日
	第七章 违约责任

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

第二节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

第三节 具体违约行为
	4
	
	
	
	阅读教材

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
	多媒体

	第13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4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5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6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7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	第18周
	月  日

至

月  日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于开课后2周内经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，符合要求的合格生效。执行“三不收”原则，即内容不全的，无教师签字的，无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的不收；

2、本表生效后由各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复印2份，分别交任课老师、班级（用于公布），原件交由各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在课程考试结束后，归入课程考试资料一并装订存档；

3、如有参观实习安排请在本表中注明周次和参观实习内容，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安排教学内容，由任课教师自行做适当调整。

4、为稳定教学秩序，本表原则上不得变动，若确需变动的，向本单位负责人提出变更申请，经批准后执行。
1

